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
注册临床试验协调员保密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现就职于                                  公司，被派驻到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工作，本人承诺将严格履行岗位职责，遵守院内信息安全和保密制度的要求，在保证岗位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承诺对相关信息进行保密，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主体
本承诺适用于参与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注册临床试验的所有注册临床试验协调员。
二、保密承诺
（1） 保密内容和范围
承诺人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临床试验的相关信息、包含但不限于研究方案、伦理审批文件、受试者资料、知情同意书、试验原始数据、统计分析结果、HIS 系统数据等一切文档信息。( 以上内容统称为“保密信息”。)
（2） 承诺人保密的权利与义务、责任
1. 承诺人应自觉维护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利益，严格遵守相关的保密规定。
2. 承诺人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泄露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的任何保密信息。
3. 承诺人不得利用所掌握的敏感信息或机密信息(如批量的项目信息、受试者信息、知情同意书、项目研究方案、网站后台数据、临床试验数据等 ) 牟取私利。
4. 承诺人同意并承诺，如果这些信息未经书面许可，承诺人就披露给他人或依据保密信息向第三方做出任何建议，承诺人将全权赔偿因此对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造成的一切损失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5. 承诺人同意并承诺,未经书面许可,不得将相关保密信息，通过存储介质、网络等途径，传播至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不可控制区域;在岗期间，妥善保管因工作岗位需要所接触的所有网站信息，遵守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等关于保密的规章制度与流程
6. 承诺人同意并承诺，加强自身及其相关人员保密规范制度的学习，明白知悉上述保密约定，涉及承诺人及其相关人员泄密的，视同承诺人泄密。
7. 若因承诺人及相关人员辞职或任何脱离该岗位带走相关重要信息或披露给他人或机构，承诺人将全权赔偿因此对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造成的一切损失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8. 承诺人应对所接触的承载保密信息的有关文件、资料和物品予以妥善保管，不得私自复制、泄漏或遗失。承诺人除应妥善保存上述保密信息外，还应采取必要、合理的保护措施，防止他人从承诺人处获取上述保密信息。无论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的保密制度有无规定或规定是否明确，承诺人均应本着谨慎、诚实的态度，采取-切必要、合理的措施，妥善保存或保管上述保密信息或其载体，维护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的合法权益。
9. 承诺人离职或解聘时，应立即返还或销毁所有已接受的工作相关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保密信息的原件、复印件、复制品及对保密信息的概述摘要。
(三) 保密期限
承诺人的保密义务自本承诺签署之日起直至公众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知悉相关数据、信息之日止。
三、违约与赔偿
承诺人应当按照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的指示采取有效的方法对该保密信息进行的泄露进行补救，所需费用由承诺人承担; 承诺人应当赔偿因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或仲裁的费用、合理的律师费用、所有直接损失或损害等
四、其他
本承诺一式两份，承诺人和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临床试验中心各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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